嘉義縣番路鄉農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申請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一條：本會為獎勵會員及其子女求學深造，藉以培養人才為目的，特制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：為本會會員或會員直系子女（孫限同戶口6個月以上）在學就讀，當學年度上、下學期
平均成績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得申請獎學金，是以學校成績單正本為準，就讀研究所或補
習學校或夜間部不予獎勵。
(一)學業成績：（限日間部）公私立大專院校當學年上、下學期成績總平均分數80分以上。
(二)操行或德育成績80分以上(甲等)；無操行或德育者，須無懲戒紀錄（如警告、小過、大過）。
第三條：本會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申請發給獎學金。
1.戶籍已遷離本會組織區域者。
        2.入會未滿一年者。
        3.借款逾期未繳利息達二個月以上或積欠本會貨款財物者。
第四條：獎學金之申請及發給日期依照下列規定辦理之
1.申請期限：每年9月16日起至10月15日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        2.發給日期：11月中旬。
第五條：公私立大專院校獎學金金額為每名3,000元。
第六條：申請獎學金之會員，每次應填寫申請書乙份，連同下列證件送本會會務部審查。
 1.上、下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（包括學業、操行成績）。
        2.在學證明書乙份或學生證影印本乙份。
        3.戶籍謄本或詳細記事戶口名簿影印本乙份。
        4.會員存摺封面影本、印章。
第七條：獎學金由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後，以轉帳撥款至會員存摺帳號或配合柿子節活動獎金表揚
        之方式發給之。
第八條：審查合格人數，其發給名額以當年度提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之預算核發，若超出預
        算，由該審查小組予依照申請時所提出之成績分數高低為原則核定。
第九條：獎學金發給後，如發現有偽造申請獎學金之證件，除追回其已領之獎學金外，此後不得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再向本會申請獎學金。
第十條：本辦法應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專案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備註：不可與農委會農漁民子女獎助學金重覆申請。
